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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执行国家、四川省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产业政

策，使磷石膏无害化处理及综合利用达到保护环境、技术先进、

确保质量和经济合理的要求，制定本文件。

本文件参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

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进行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

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会同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四川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四川省应急管理厅、四川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

本文件编制单位：四川省建材工业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四

川省工业环境监测研究院。



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磷石膏无害化处理、综合利用的基本要求、无害化处理

方法、综合利用控制指标、磷石膏贮存要求和安全、环保与节能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磷石膏无害化处理、综合利用及贮存。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

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

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5484 石膏化学分析方法

GB 6566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9078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9776 建筑石膏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455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T 21371 用于水泥中的工业副产石膏

GB/T 23456 磷石膏

GB/T 32124 磷石膏的处理处置规范

GB 34330 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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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36600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T 50087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

AQ 2059 磷石膏库安全技术规程

HJ 25.1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技术导则

HJ 25.2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

HJ 25.3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

HJ/T 55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

HJ 91.1 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 39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HJ 557 固体废物浸出毒性浸出方法 水平振荡法

HJ 1091 固体废物再生利用污染防治技术导则

HJ 1209 工业企业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试行）

JC/T 2038 α型高强石膏

3.术语和定义

3.1 磷石膏

以磷矿石为原料，采用湿法制取磷酸过程中产生的，以硫酸钙为主要

成分的化工副产品。

3.2 磷石膏无害化处理

通过物理化学或其他方法，对磷石膏中特征污染物等风险因子进行有

效处理，使其满足 GB 18599规定的第 I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加工过程。

3.3 磷石膏综合利用

以磷石膏为主要原料制备水泥缓凝剂、建筑石膏、α型高强石膏、Ⅱ

型无水石膏、筑路材料、充填和回填、石膏晶须及硫酸联产水泥等产品的

加工过程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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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本要求

4.1 磷石膏消纳宜优先采用综合利用的方式，综合利用产品应满足

相关产品质量标准要求。

4.2 磷石膏无害化处理后不宜长时间贮存。

4.3 磷石膏无害化处理、综合利用应有符合本指南要求的技术能力

和场地。

4.4 磷石膏无害化处理工艺、综合利用方式应综合考虑节能、环保、

低碳、经济性等因素。

4.5 磷石膏无害化处理、综合利用及贮存同时还应符合国家、地方

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的规定要求。

5.磷石膏无害化处理方法

磷石膏无害化处理方法主要包括水洗法、中和法、焙烧法、浮选法和

转晶法。

5.1 水洗法

通过加料再浆、洗涤过滤、挤压除杂等工艺，降低或去除磷石膏酸性

和可溶性杂质。

水洗法工艺流程图见图 1。

图 1 水洗法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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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中和法

通过添加电石渣和石灰等碱性物质，与磷石膏中的残留酸和可溶性

磷、氟反应形成不溶或难溶物质，降低或去除磷石膏酸性和可溶性杂质。

中和法工艺流程图见图 2。

图 2 中和法工艺法流程图

5.3 焙烧法

将磷石膏经干燥设备脱去游离水，通过焙烧使磷石膏中的有机质在较

高温度下分解挥发，并将部分磷、氟等转化为不溶或难溶性物质。

焙烧法工艺路程图见图 3。

图 3 焙烧法工艺流程图

5.4 浮选法

将磷石膏在浮选设备中再浆，根据杂质成分加入浮选药剂搅拌混合，

使磷石膏与杂质成分因表面物理化学性质差异而分离，达到降低或去除杂

质的目的。

浮选法工艺流程图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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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浮选法工艺流程图

5.5 转晶法

采用无机、有机或混合型溶剂，溶解磷石膏，将大部分共晶磷等难溶

性、不溶性杂质从磷石膏晶格中释放出来，通过液固分离的方式净化不溶

性杂质，经液相重结晶得到净化硫酸钙。

转晶法工艺流程图见图 5。

图 5 转晶法工艺流程图

5.6 其他

磷石膏无害化处理还可以采用其他一种或多种物理、化学及生物方

法，减少或去除磷石膏中有害杂质，如蒸压法、微生物处理法等。

根据不同应用领域的不同指标要求，可选用单一或多种处理工艺组合

方式减少或去除磷石膏中的有害性杂质。鼓励开发和使用磷石膏无害化新

工艺。

6.磷石膏综合利用控制指标

6.1 水泥缓凝剂

磷石膏用于制备水泥缓凝剂时应符合 GB/T 21371规定的相关要求，

控制指标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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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磷石膏用于制备水泥缓凝剂控制指标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指标 参考标准

1
二水硫酸钙和无水硫酸钙

（CaSO4·2H2O+CaSO4）（干基）
% ≥75

GB/T 21371

2 氯离子（Cl-） % ≤0.5

3 pH / ≥5

4 附着水（H2O）（湿基） % ≤20

5 水溶性五氧化二磷（P2O5）（干基） % ≤0.15

6 水溶性氟离子（F-）（干基） % ≤0.20

7 放射性核素限量
内照射指数 - ≤1.0

外照射指数 - ≤1.0

6.2 建筑石膏

用于制备建筑石膏的磷石膏，应符合 GB/T 23456规定的磷石膏一级

或二级指标要求，控制指标见表 2。

表 2 磷石膏用于制备建筑石膏的控制指标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指标

参考标准
一级 二级

1 附着水（H2O）（湿基） % ≤15 ≤20

GB/T 23456

2 二水硫酸钙（CaSO4·2H2O）（干基） % ≥90 ≥80

3 水溶性五氧化二磷（P2O5）（干基） % ≤0.20 ≤0.30

4 水溶性氟离子（F-）（干基） % ≤0.10 ≤0.20

5 水溶性氧化镁（MgO）（干基） % ≤0.10 ≤0.30

6 水溶性氧化钠（Na2O）（干基） % ≤0.06 ≤0.10

7 氯离子（Cl-）（干基） % ≤0.02 ≤0.04

8 放射性核素限量
内照射指数 - ≤1.0

GB 6566
外照射指数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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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α型高强石膏

用于制备α型高强石膏的磷石膏，应符合 GB/T 23456规定的磷石膏一

级或二级指标要求，控制指标见表 3。

表 3 磷石膏用于制备α型高强石膏的控制指标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指标

参考标准
一级 二级

1 附着水（H2O）（湿基） % ≤15 ≤20

GB/T 23456

2 二水硫酸钙（CaSO4·2H2O）（干基） % ≥90 ≥80

3 水溶性五氧化二磷（P2O5）（干基） % ≤0.20 ≤0.30

4 水溶性氟离子（F-）（干基） % ≤0.10 ≤0.20

5 水溶性氧化镁（MgO）（干基） % ≤0.10 ≤0.30

6 水溶性氧化钠（Na2O）（干基） % ≤0.06 ≤0.10

7 氯离子（Cl-）（干基） % ≤0.02 ≤0.04

8 放射性核素限量
内照射指数 - ≤1.0

GB 6566
外照射指数 - ≤1.0

6.4 筑路材料

用于制备筑路材料的磷石膏应符合 GB/T 23456规定的磷石膏二级以

上指标要求。按照 HJ 557规定的方法制备浸出液，磷石膏浸出液指标需

满足 GB 8978中第一类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指标要求和第二类污染

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一级标准指标要求。磷石膏用于筑路材料的控制指标

见表 4，磷石膏用于筑路材料的浸出液特征污染物控制指标见表 5。

表 4 磷石膏用于制备筑路材料的控制指标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指标 参考标准

1 二水硫酸钙（CaSO4·2H2O）（干基） % ≥85

GB/T 234562 附着水（H2O）（湿基） % ≤15

3 水溶性五氧化二磷（P2O5）（干基） %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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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溶性氟离子（F-）（干基） % ≤0.10

5 水溶性氧化镁（MgO）（干基） % ≤0.10

6 水溶性氧化钠（Na2O）（干基） % ≤0.06

7 氯离子（Cl-）（干基） % ≤0.02

表 5 磷石膏用于制备筑路材料的浸出液特征污染物控制指标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指标 参考标准

1 pH / 6-9

GB 8978

2 磷酸盐（以 P计） mg/L ≤0.5

3 氟化物（以 F计） mg/L ≤10

4 总砷 mg/L ≤0.5

5 总汞 mg/L ≤0.05

6 总镉 mg/L ≤0.1

7 总铬 mg/L ≤1.5

8 总铅 mg/L ≤1.0

9 CODCr mg/L ≤100

10 氨氮 mg/L ≤15

6.5 硫酸联产水泥

用于生产硫酸联产水泥的磷石膏，应符合 GB/T 32124规定的相关要

求，控制指标见表 6。

表 6 磷石膏用于生产硫酸联产水泥的主要指标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指标 参考标准

1 三氧化硫（SO3）（干基） % ≥40

GB/T 32124
2 二氧化硅（SiO2）（干基） % ≤8.0

3 五氧化二磷（P2O5）（干基） % ≤1.5

4 氟（F-）（干基） % ≤0.35

6.6 充填、回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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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态修复、土方回填等为目的，用于制备充填和回填材料的磷石膏，

应按照 HJ 557规定的方法制备浸出液，其浸出液指标需满足 GB 8978中

第一类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指标要求和第二类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

浓度一级标准指标要求。磷石膏充填及回填利用污染控制要求应执行 GB

18599要求，其他性能指标应满足国家、行业、地方等相关标准要求。生

态修复后的土地不宜用作农用地。磷石膏用于充填和回填的浸出液特征污

染物控制指标要求见表 7。

表 7 磷石膏用于充填和回填材料的浸出液特征污染物控制指标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指标 参考标准

1 磷酸盐（以 P计） mg/L ≤0.5

GB 8978

2 氟化物（以 F计） mg/L ≤10

3 总砷 mg/L ≤0.5

4 总汞 mg/L ≤0.05

5 总镉 mg/L ≤0.1

6 总铬 mg/L ≤1.5

7 总铅 mg/L ≤1.0

8 pH - 6-9

9 CODCr mg/L ≤100

10 氨氮 mg/L ≤15

6.7 其他材料

磷石膏还可以用于制备Ⅱ型无水石膏和石膏晶须等。用于上述利用方

式的磷石膏及其制备产品的质量特性指标应符合国家、行业、地方相关标

准要求。

7.无害化后的贮存要求

磷石膏经过无害化处理后，其浸出液指标需满足 GB 8978 中第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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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指标要求和第二类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一

级标准指标要求，且满足第Ⅰ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要求，可进入 GB 18599

标准中规定的Ⅰ类场进行贮存。无害化处理后的磷石膏进行贮存的浸出液

特征污染物控制指标见表 8。

表 8 无害化处理后磷石膏进行贮存的浸出液特征污染物控制指标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指标 参考标准

1 pH - 6-9

GB 8978

2 磷酸盐（以 P计） mg/L ≤0.5

3 氟化物（以 F计） mg/L ≤10

4 总砷 mg/L ≤0.5

5 总汞 mg/L ≤0.05

6 总镉 mg/L ≤0.1

7 总铬 mg/L ≤1.5

8 总铅 mg/L ≤1.0

9 CODCr mg/L ≤100

10 氨氮 mg/L ≤15

8.安全、环保与节能要求

8.1 安全

8.1.1 磷石膏无害化处理及综合利用设施建设及运行应依法履行相

关安全手续。

8.1.2 与磷石膏无害化处理及综合利用配套建设相关的安全设施，必

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8.1.3 如涉及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物质、剧毒、放射、腐蚀和性质

相抵触的各类物品必须分类妥善存放，严格管理，并根据物品的性质和不

同的储存方法设置相应的防爆、防火、灭火等安全措施，制定完善的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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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并开展定期演练。

8.1.4 磷石膏无害化处理及综合利用实施全过程应满足相关安全标

准和规范要求。

8.1.5 磷石膏无害化处理及综合利用全过程应对员工进行安全生产

培训，包括安全操作规程、事故应急措施等方面的内容。培训内容应全面、

系统，培训频度适当。

8.2 环保

8.2.1 磷石膏无害化处理及综合利用设施建设应依法履行相关环保

手续。

8.2.2 磷石膏无害化处理及综合利用设施项目竣工后，应当按照国

家、省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其他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

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

8.2.3 应及时为磷石膏无害化处理及综合利用设施申请或更新排污

许可证。

8.2.4 对磷石膏进行无害化处理及综合利用应按要求制定环境风险

应急预案。

8.2.5 与磷石膏无害化处理及综合利用配套建设相关的环保设施，必

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8.2.6 对磷石膏无害化处理或综合利用时，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

定，建立监测制度，制定监测方案，对污染物排放状况及周边环境质量的

影响开展自行监测或委托其他有资质的机构代为开展监测，并公开监测结

果。

8.2.7 进行磷石膏无害化处理时，应按照 HJ 1209的要求对土壤和地

下水环境进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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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 磷石膏无害化处理及综合利用过程中产生的废气经处理后排

放应达到 GB 16297、GB 14554、GB 9078等相关标准规定的排放限值要

求。排放的废气监测应按照 HJ/T 55、HJ/T 397规定执行。

8.2.9 磷石膏无害化处理及综合利用过程中产生的废水经处理后排

放应达到 GB 8978相关标准规定的排放限值要求。排放的废水监测应按

照 HJ 91.1规定执行。

8.2.10 磷石膏无害化处理及综合利用过程中产生的工业固体废物应

当建立健全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全过程的

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建立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台账，如实记录产生工业

固体废物的种类、数量、流向、贮存、利用、处置等信息，实现工业固体

废物可追溯、可查询。

8.2.11 磷石膏无害化处理及综合利用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应当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应包括减少危险废物产生量和

降低危险废物危害性的措施以及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措施等内容）

并上报属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如实记录有

关信息，并通过国家危险废物信息管理系统向属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申报

危险废物的种类、产生量、流向、贮存、处置等有关资料。

8.2.12 磷石膏无害化处理及综合利用设施应采用有效的消声、隔声、

减振等措施控制设备噪声满足 GB 12348、GB/T 50087等标准规定。

8.2.13 磷石膏在进行无害化处理及综合利用后，按照 GB 34330规

定要求仍作为固体废物管理的，应编制环境监测专项方案，明确监测方法、

采样要求、监测频次等，并按方案进行监测和评估。

8.2.14 磷石膏用于充填和回填材料、筑路材料时，应开展环境本底

调查，按照相关标准监测土壤、地表水和地下水环境污染现状，应避开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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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源地，并按照 HJ 25.3等相关标准进行环境风险评估。实施完工后，

应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对可能受到影响的土壤、地表水和地下水按照 HJ

25.1、HJ 25.2开展监测，监测频次至少每年一次。

8.2.15 磷石膏无害化处理后的贮存过程中，应按照 GB 18599的规

定对废水、地表水、地下水、土壤和大气进行监测。

8.3 节能

8.3.1 磷石膏无害化处理及综合利用设施建设应依法履行相关节能

手续。

8.3.2 磷石膏无害化处理及综合利用应当优先使用清洁能源，采用高

效、节能的工艺和装备，禁止使用耗能过高的淘汰工艺和装备。

8.3.3 磷石膏无害化处理及综合利用应当使用高效、节能的重点用能

设备，能效水平宜达到能效 2级或节能水平及以上，不得使用低于能效 3

级或准入水平的重点用能设备。

8.3.4 磷石膏无害化处理及综合利用应当按照合理用能的原则，加强

节能管理，制定并实施节能计划和节能技术措施，降低能源消耗。

8.3.5 磷石膏无害化处理及综合利用应当加强能源计量管理，按照规

定配备和使用经依法检定合格的能源计量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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